
引进优秀人才及申请院择优支持和后续管理工作流程 
 

招聘岗位的

确定 

招聘程序 

到位工作 

院择优支持的

申请和评审 

终期评估与后

续支持 

根据理化所科技目标、学科建设及队伍建设的实际需要，由所科技委员会（人才招聘委员会）或研究

组提出设岗需求，经所务会审核批准，确定理化所的招聘岗位，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外公开招聘。 

    需招聘为院“百人计划”岗位的，向院“百人计划”办公室提出招聘岗位申请，根据中国科学院批准

的“百人计划”招聘岗位，向海内外公开招聘。 

1、 申请者条件：申请所引进优秀人才者，必须符合《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引进优秀人才暂行办

法》中的应聘条件；申请院“百人计划”者，从海外招聘人员，必须具备《中国科学院关于引进海外

杰出人才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引进海外杰出人才的基本条件；从国内（院外）招聘的人员，必须在

原单位获得研究员（教授）职位。 

2、 申请者需提供的材料：(1)本人书面申请及个人简历(2)两位同行专家的推荐信(3)相关材料（学历及学

位证书、发表的论文和专利目录、获奖证书）的复印件和代表性论著 3—5 篇。 

3、 书面预评：从理化所人才招聘委员会中选 7 名委员对应聘人的材料进行书面预评，对是否同意进行答

辩进行表决，获 5名以上（含）委员同意者为通过预评，可参加面试答辩。 

4、面试答辩：人教处将书面预评的结果通知本人，安排面试答辩的具体时间。 

       根据招聘学科方向，从理化所人才招聘委员会成员中选择专家组成招聘评审小组，应聘者进行报告

和答辩，评审小组对应聘者从学术和综合素质等方向进行全面考核，对是否能作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

划”入选资格候选人和是否作为所级引进优秀人才进行评审，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获三分之二以

上票数为通过，报请所务会决定录用和聘任。 

5、由所务会决定录用和聘任。对同时通过“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资格”候选人的人员，到位时再

由所务会决定是否上报中科院备案。 
 

1、 申请：对获得院“百人计划”入选资格已到位工作六个月以上、发展势头良好并具有竞争力的的入选

者，经本人申请，研究所批准，可申请院择优支持。填写《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申请

表》，报院“百人计划”办公室。 

2、 评审：院办公室每年 8 月份受理申报材料；9 至 10 月份由人教局汇同业务局对申请人的引进单位经费

到位情况、科研进展、实验室建设、队伍组建等状况进行实地考察；11月份召开院级专家评审会。 

 3、对获得院择优支持者，院给予相应的专项经费支持。 

1、 凡获得“百人计划”入选者荣誉称号人员，实行岗位聘任年限制，聘期 3 年（自入选者名单公布的年

度算起）。聘期结束后，均需参加院组织的终期评估。 

2、 院办公室每年组织一次终期评估（每年 2 月份布置终期评估工作）。评估内容包括：综合素质、工作

进展、科研产出、人才培养及团队建设、经费情况及实验室建设。 

3、 研究所组织专家进行初评估。参加终期评估者填写《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终期考核评估

表》。 

4、 院业务局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估，院“百人计划”办公室汇总终期评估结果，提交院领导小组审议，

领导小组讨论审定终期评估结果。 

5、 对评估结果为优秀的入选者院给予一定的后续支持。 
 

1、 对获得所引进优秀人才的人员，到位后按照《新入所人员报到程序及备办材料》办理相关手续，按照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引进优秀人才暂行办法》享受相关待遇。 

2、 对获得所引进优秀人才且确定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资格”候选人的人员，经所务会审

批，填写《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资格申请备案表》，上报院“百人计划”办公室。 

3、 院对申请者进行院级资格审查。院“百人计划”办公室负责审查申请者的基本申报条件及人员和研究

所经费到位情况；业务局负责对申请者的学科专业与招聘岗位的一致性进行复查，通过院级资格审查

的入选者，由院发《“百人计划”入选通知书》。 



所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申请“百人计划”流程 
 

 

 

 

 

 

 

 

 

 

 

 

 

 

 

 

 

 

 

 

 

 

 

凡我所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以下简称“杰青”）资助的人员，在获资助的当年或执行过程中，

均可申请“百人计划”。 

申请“百人计划”的所内“杰青”获得者，需填写《中国科学院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申请入选“百

人计划”备案表》，上报院“百人计划”办公室。 

院“百人计划”办公室对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公布入选者名单。 

入选者享受“百人计划”入选者荣誉称号，在基金项目执行完毕，经基金委考核通过后，填报《中国科

学院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申请“百人计划”择优支持推荐表》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进展报

告》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经费资助的通知单一并报院办公室。 

院将给予 100 万元的专项经费支持。 

 

获“百人计划”经费支持的“杰青”获得者，按院“百人计划”管理办法管理。在受院资助结束后，需

参加院组织的终期评估。对评估结果为优秀的入选者, 尤其是已形成良好团队的优秀入选者给予一定的

后续支持。 
 


